
監察院中央機關巡察報告

一、巡察機關：交通部公路總局

二、巡察時間：109年 3月 26、27日

三、巡察委員：張博雅院長、陳慶財委員(召集人)、李月德

委員、章仁香委員、陳小紅委員、尹祚芊委

員、方萬富委員、仉桂美委員、包宗和委員、

田秋堇委員、江綺雯委員，共計 11位。

四、機關出席人員：交通部常務次長祁文中、路政司專門委

員蔡書彬、公路總局局長陳彥伯、第三

區養護工程處處長吳昭煌、西濱南工程

處處長江金璋。

五、巡察重點：

(一)瞭解台 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後續計畫執行情形－

安朔草埔段建設成果及草埔隧道至新路段闢建進度。

(二)瞭解台 26線公路建設維護管理情形（屏東縣旭海─

港仔段）。

六、巡察紀要：

    為瞭解臺灣偏鄉對外公路建設情形，監察院交通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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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委員會於本(109)年 3月 26及 27日，由召集人陳慶

財委員偕同院長張博雅與監察委員等 11人，在交通部

同仁陪同下，巡察台 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後續計畫執

行情形及台 26線建設成果。

    監察委員一行在解說人員帶領下，先進入阿塱壹古

道，感受自然生態的多樣性及古道歷史，續前往台 26

線旭海至港仔路段，體察了工程單位改造台 26線的成

果，將隙地活化利用，充分融合交通建設、環保與文化

藝術；並於隔(27)日至南迴公路草埔隧道至新路段施工

工區，舉行巡察會議。

會議之初，召集人陳慶財委員表示從台 26線與新

台 9線南迴路段之施工與設計原則，可看出交通部公路

總局不再僅著重工程建設，更跨界著手環保工作及在地

文化的保存，除了讓公路永續，更實現工程人員打造幸

福公路之承諾，也期許交通部重視道路養護工作，並叮

囑草埔至新路間路段之改善工作，也要按步就班，依期

完成。張博雅院長也肯定所有工程人員的專業與用心。

會議中，監察委員除肯定工程單位對生態保護之用

心外，並分別就重型車輛管制作業、無線射頻辨識技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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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情形、環島工程完成時程、沿線路燈建置、護蟹設

施與成果、AI技術引進成效與推廣規畫、無人機利用

情形、工程單位與原住民間之協調溝通過程、橋梁補強、

道路安全維護與區間測速之辦理情形、養灘與後續作業

情形、營建四化應用、台 26線貫通爭議之協處情形、

職安考核與落實機制等議題提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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